
陕西省专利申请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暂行）

第一条  为鼓励本省发明人申请专利的积极性，提高科技创

新能力，加强对专利申请专项资金（以下简称"专项资金"）

的管理，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凡本省的企事业单位、机关、团体和在本省辖区内

有经常居所的个人申请专利的，均可依本办法申请专项资

金资助。

第三条  专项资金坚持科学评估，合理安排，择优资助，实

行有偿滚动使用原则。

第四条  专项资金资助的重点：

    （一）省政府优先发展扶植的产业化项目及新技术、新

产品推广示范项目申请专利的；

    （二）高新技术领域的项目申请专利的；

    （三）具有前瞻性的基础研究项目申请专利的；

    （四）非职务发明创造申请专利的。

    对按规定程序向外国申请专利的，在申请专项资金资助



时可优先予以安排。

第五条  专项资金资助费用的种类：

    （一）专利申请费；

    （二）发明专利实质审查费及加快审查费；

    （三）专利申请代理费；

    （四）已授专利权的国家、省部级攻关计划项目的专利

年费（授权以后三年）。

第六条  专项资金资助的标准：

    （一）国内专利申请资助

    1、一项发明专利申请费的资助不超过1000元，实用新

型、外观设计不超过500元；

    2、发明专利的实质审查费资助不超过2500元，加快审查

费资助不超过1400元；

    3、专利申请代理费的资助，发明专利每项不超过2000

元，实用新型每项不超过1500元，外观设计每项不超

过1000元；

    4、年费按照实际发生额资助。

    （二）国外专利申请资助

    1、经审核符合本办法第四条，通过PCT程序申请国外专

利的，资助部分专利申请费及代理费，即每件申请资助2-5



万元人民币。

    2、专利申请费及专利代理费实际发生额低于资助标准

的，按实际发生额资助。

第七条  专项资金资助的申报认定程序：

    （一）填表  申请人填写《陕西省专利申请专项资金资助

申请表》；

    （二）初审  由省知识产权局相关职能部门对申请资助的

项目进行审查；

    （三）认定  由省知识产权协调领导小组办公室对初审结

果进行认定；

    （四）资金拨付  申请人持《陕西省专利申请专项资金资

助申请表》等，在通知之日起2个月内办理资金拨付手续，

逾期不办的视为放弃。

第八条  省知识产权局设立专项资金专用帐户，实行专款专

用。

    为了更好的发挥资金使用效益，每年从年度专项资金中

安排部分资金对获得国家、省专利奖的项目，给予适当奖

励。

    对回收的资助金应纳入专用帐户，继续用于专利申请资

助。



    对最终未被授予专利权或未能实现产业化的项目，由申

请人提出，可予以减免，减免程序等同认定程序。

第九条  申请专项资金资助的单位和个人需提供以下材料：

    （一）申请资助专利申请费、实质审查费、年费的需提

供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及西安专利代办处开具的专利收

费收据，年费同时需提供国家、省部下达的攻关计划任务

书复印件；

    （二）申请资助发明专利加快审查费的，需提供国家知

识产权局专利局同意加快审查的文件及开具的加快审查收

费收据；

    （三）申请资助专利代理费的，需提供专利代理委托书

及委托的专利代理服务机构开具的收费票据；

    （四）向外国申请专利申请资助的，需提供相关专利检

索报告，提交受理国的申请标准费用及涉外代理机构代理

费的正式收据及复印件1份；

    （五）要求提供的其他材料。

以上要求提供的材料，无法提供原件的，可提供复印件。

第十条  申请人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或已在省内得到其他

专利申请资助的，不予重复资助；要求优先权的专利申

请，其在先申请已享受本办法资助的不再资助；国内专利



申请的专利代理费不是本省专利代理机构收取的不予资

助。

第十一条  申请专项资金的单位及个人提供的有关材料及凭

证必须详实有效，如有弄虚作假，一经查明，已资助的费

用全部追回，并追究责任人的责任。

  

第十二条  专项资金的管理要公开、透明，接受社会公众的

监督。

专项资金的审定工作人员对申请资助或已享受资助的项

目，在未公开、公告之前负有保密的责任。

第十三条  专项资金的使用和管理，要自觉接受财政、审计

部门的监督检查。

  

第十四条  本办法由省知识产权局负责解释。

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行。

陕西省专利申请专项资金申请程序

    1、凡申请陕西省专利申请专项资金需填写《陕西省专利



申请专项资金申请表》。申请表可从陕西省知识产权局网

站（http//www.snipo.gov.cn/）下载。

    2、每个申请资助项目需填写申请表一式两份，表中各栏

填写内容必须翔实准确。

    3、申请资助的单位或个人将《陕西省专利申请专项资金

申请表》一式两份及附件材料交有关专利代理机构、各市

知识产权工作机构，或直接邮寄陕西省知识产权局专利产

业化处。

    4、经审核认定同意资助的专利申请项目，将及时通知申

请资助的单位和个人。    

    5、接通知后，是职务发明的持单位介绍信和经办人身份

证，是非职务发明的持本人身份证,到通知地点签定《陕西

省专利申请专项资金使用偿还合同》一式两份，办理专利

申请专项资金领取手续。    

    受他人委托代办的需出具代办委托书（共同专利权人需

出具共同人委托书）、申请人身份证复印件及代办人身份

证（原件及复印件）。

    专利申请资助的日常工作由陕西省知识产权局专利产业

化处负责。

    联系电话：（029）7294662，7294211   联系人：牛云

清      

    邮政编码：710006



    通信地址：新城省政府大院陕西省知识产权局专利产业

化处


